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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独资企业简称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在

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的企业。不包括外国

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 （1） 外商

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 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

济的发展，能够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国家鼓励外资企业采

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从事新产品开发，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的外资企业。禁止

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按照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

的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执行。 （2） 设立外商独资

企业的申请 外国投资者在提出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前，应当

就下列事项向拟设立外资企业所在地的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提交报告。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

外国投资者提交报告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外国投

资者。 外国投资者设立外资企业，应当通过拟设立外资企业

所在地的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

报送设立外资企业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外资企业章程

、外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人选名单、外国投资者的法

律证明文件和资信证明文件等文件。两个或两个以上外国投

资者共同申请设立外资企业，应当将其签订的合同副本报送

审批机关备案。 （3）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的审批、登记 设立

外商独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

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核批准。审批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设立外



资企业的全部文件之日起，90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设

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外国投资者应当在接到批准证

书之日起30日内，向国家工商局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开业登记。登记主管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请后30日内，作

出核准登记或者不予核准登记的决定。 申请开业登记的外国

投资，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企业

即告成立。外资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该企业成立日

期。外资企业应当在企业成立之日起30日内在税务机关办理

税务登记。 2.外商独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与注册资本。 （1）外

商独资企业的组织形式 外商独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

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组织形式。 （2）外商独资企业

的注册资本 外国投资者可以用可兑换的外币出资，也可用投

资者所有的机器设备、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作价出资。外

资企业在经营期内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但是，因投资总额

和生产经营规模等发生变化，确需减少的，须经审批机关批

准。外资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

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3．外商独资企

业的用地及其费用 （1）外商企业用地的解决 外资企业的用

地，由外资企业所在地的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

据本地区的情况审核后，予以安排。外资企业应当在营业执

照签发之日起30日内，持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到外资企业所

在地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

地使用手续，领取土地证书。 （2）外商独资企业用地的费

用 外资企业在领取土地证书时，应当向其所在地土地管理部

门缴纳土地使用费用。 4．外商独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 

（1） 外商独资企业的物资采购； （2） 外商独资企业的产品



销售； （3） 外商独资企业的财务会计管理； （4） 外商独

资企业的劳动管理。 外资企业法还规定，外资企业与其他公

司、企业或者经济组织以及个人签订合同，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